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聯交所」 )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上訴委員會（「上市上訴委員會」）公開批評下列人士

違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1) 東方明珠石油有限公司（前稱東方明珠創業有限公司，「該公司」）（股份代號：632）；  

(2) 該公司執行董事黃煜坤先生（別名：黃坤，「黃先生」）； 

 

(3) 該公司前執行董事劉夢熊博士 （「劉博士」，於 2013年 3月 13日辭任）； 

 

(4) 該公司前執行董事張國裕先生（「張先生」，於 2013年 3月 13日辭任）；及 

 

(5)  該公司執行董事周里洋先生（「周先生」，於 2011年 5月 25日辭任，於 2013年

4月 10日獲重新委任）。 

 

背景及時間 

 

上市委員會於 2012 年 1 月 10 日進行聆訊，內容涉及該公司、黃先生、劉博士、張先

生及周先生（統稱「有關董事」）履行《上市規則》，及各有關董事根據《上市規則》

附錄五 B 表格所載形式向聯交所作出的《董事的聲明及承諾》（「《董事承諾》」）

有關責任的行為。 

  

上市委員會於首次聆訊中裁定該公司及有關董事如上市科所指違反《上市規則》的規

定，並決定向其施加公開制裁。 

 

該公司、黃先生、劉博士、張先生及周先生（「覆核人士」）要求覆檢上市委員會在

首次聆訊中作出的裁決及向他們施加的公開制裁。 

 

2012年 6月 5日，上市紀律（覆核）委員會（「覆核委員會」）為此進行覆核聆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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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核委員會經覆核後維持上市委員會在首次聆訊中的裁決。覆核委員會認為，沒有理

由要取消或減輕上市委員會在首次聆訊中對覆核人士施加的制裁。 

 

上市上訴委員會於 2013 年 6 月 19 日就覆核人士的申請再次進行紀律（覆核）聆訊，

覆檢較早前覆核委員會的裁決及向覆核人士施加的制裁。 

 

上市科的指控 

 

該公司的股份於 2009年 12月 9日上午 9時 33分在該公司的要求下暫停交易，以待該

公司刊發有關股份配售的公告。2009年 12 月 9日至 11日期間，該公司與賣方（東日

發展有限公司（「東日」）及多名買方訂立 24 份協議（「首批協議」），內容有關東

日出售該公司 115,680,000 股舊股及買方認購該公司 115,680,000 股新股的事宜（「首

次先舊後新配股」）。東日當時及現在均是黃先生實益擁有的公司。有關的配股價及

認購價皆為每股 1.02元。 

 

於 2009年 12月 11日（星期五）：  

 

(1) 董事會於 18:00 時批准首次先舊後新配股及有關首次先舊後新配股的公告（「首

份公告」）的英文版。董事會認同由於翻譯成中文需時，首份公告將於 2009 年

12月 13日刊發（星期日）。   

 

(2) 該公司於 19:31時要求於 2009年 12月 14日（星期一）復牌。  

 

2009年 12月 11日至 13日期間，該公司再與東日及其他多名買方訂立 8份協議（「第

二批協議」），內容涉及以先舊後新方式再配售 1.15億股，同樣全部以每股 1.02元配

售。  

 

首份公告於 2009年 12月 13日（星期日）晚上登載香港交易所網站。根據這份公告： 

 

(1)  115,680,000 股出售的股份佔該公司於首份公告日期已有的已發行股本

1,016,237,960 股約 11.38%，及經認購事項擴大之該公司已發行股本

1,131,916,960股約 10.22%。   

 

(2)  認購事項之所得款項總額將約為 1.18億港元。認購事項之所得款項淨額約 1.14億

港元，部分擬用作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部分擬用於洽購海外能源及天然資源項

目。  

 

該公司股份於 2009年 12月 14日（星期一）上午 9時 30分復牌。復牌前該公司從未通

知上市科將再進行先舊後新配股或已簽署第二批協議。董事會於交易時間後批准再以

先舊後新方式配售 6,500萬股股份（「第二次先舊後新配股」）；並於晚上就此次配股

刊發公告（「第二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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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12月 9日至 13日期間，在洽商、草擬、審議及批准首批協議及第二批協議的

過程中，有關董事均牽涉在一個或以上的程序內。黃先生還代表東日簽署第一批及第

二批協議。有關董事於 2009年 12月 11日批准首次先舊後新配股及首份公告。首份公

告於 2009年 12月 13日刊發時，有關董事知道第二批協議經已簽署。首份公告沒有披

露該公司在批准及刊發公告時，其正考慮再進行先舊後新配股。有關董事沒有促使該

公司在 2009年 12月 14日上午 9時 30分前通知上市科第二次先舊後新配股的事宜，也

沒有在首份公告中載列該次配股的資料，儘管該次配股已進入後期準備階段。他們並

沒有在 2009年 12月 14日上午 9時 30分股份復牌之前取消復牌申請（12月 11日提

出）。  

 

若有關董事於 2009年 12月 14日上午 9時 30分之前向聯交所披露再次進行先舊後新配

股的事宜，聯交所必定不會在第二次先舊後新配股獲披露之前批准有關股份復牌。 

 

上市委員會在首次聆訊中裁定的違規事項 

 

上市委員會在首次聆訊中的裁定如下： 

 

(1) 該公司違反《上市規則》第 2.13(2)、6.06及 13.09條；及 

 

(2) 各有關董事違反《董事承諾》，未有盡力促使該公司遵守《上市規則》。 

 

違反第 2.13(2)條 

 

第 2.13(2)條規定，《上市規則》所要求的任何公告或公司通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

均須準確完備，且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  

 

上市委員會在首次聆訊中裁定： 

 

(1) 第二批協議中是否有部分於 2009 年 12 月 11 日簽訂並沒有關係，因為始終在

2009年 12月 13日晚上該公司刊發首份公告時，各有關董事是知道第二批協議經

已簽署。 

 

(2) 第二批協議是否受制於口頭協定的先決條件（有關董事現時的抗辯理由），令第

二次先舊後新配股未必進行，答案亦不重要。事實是 2009年 12月 9日至 13日期

間，及首份公告即將刊發之前，有關董事是直接知道及積極參與首批協議及第二

批協議的洽商、審議、草擬及批准，而無論如何，有關交易當時已進入十分後期

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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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據第二批協議進行的第二次先舊後新配股（有關董事在首份公告即將刊發之前

正在考慮的配售）的有關資料對該公司股東及投資者來說是重大信息，必須向他

們披露，理由如下：  

 

(a) 若按第二批協議所述的 115,000,000 股計算，該公司在短時間內進行的先舊

後新配股比率增幅可高達 100%。雖然根據第二份公告所述，第二次先舊

後新配股最後實際只涉及 65,000,000 股，但該次配售使兩次交易合計所配

售股份總數增加 35%。  

 

(b) 先舊後新配股可攤薄該公司現有股東的股權。  

 

(c) 該公司股東及投資者要評估該公司的狀況而作出知情的投資決定，下述資

料十分關鍵：  

 

i. 配售涉及的股數、佔該公司當時已發行股本的百分比及佔配售後經擴

大已發行股本的百分比的有關資料； 

 

ii. 配售條文（包括是否受制於任何先決條件）；  

 

iii. 該公司在短時間內大規模集資的事實；及  

 

iv. 該公司擬如何使用集資所得款項。  

 

(4) 首份公告因此在某個重要方面並不完備，且有誤導成分。   

 

(5) 該公司因此違反了第 2.13(2)條，因首份公告只披露首次先舊後新配股，卻沒有披

露在公告批准及刊發時正在考慮的第二次先舊後新配股。  

 

違反第 6.06條 

 

第 6.06 條規定，在停牌期間，相關證券的發行人須通知聯交所「希望本交易所在決定

應否繼續停牌時加以考慮的其他理由」。  

 

第 6.06 條附註 1 亦規定，「證券停牌的發行人，有責任就其所知向本交易所提供所有

有關的信息，以使本交易所得以在掌握有關信息的情況下，決定發行人證券的停牌是

否仍然是適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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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委員會在首次聆訊中裁定，該公司違反第 6.06條，因該公司未能在 2009年 12月

14日上午 9時 30分前向聯交所提供有關第二次先舊後新配股的資料，以助聯交所考慮

是否批准該公司在 2009年 12月 14日復牌。   

 

違反第 13.09條 

 

第 13.09(1)條規定，發行人須在合理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快披露任何與集團有關的資料，

包括(a)供聯交所、股東及公眾人士評估集團的狀況所必需者；(b)避免發行人證券的買

賣出現虛假市場的情況所必需者；或(c)可合理預期會重大影響其證券的買賣及價格者。 

 

聯交所於 2002年刊發的《股價敏感資料披露指引》（「《指引》」）第 6段指出： 

 

「發行人可能會遇到意料之外的重大事件，而許多事件也可以影響股價和股份

買賣。因此，發行人必須立即評估有關事件對其股價／股份買賣有何影響，進

而決定有關資料會否屬「股價敏感資料」而須予披露。如有需要，發行人應要

求將其證券停牌，直至作出正式公告為止（上市科強調）。一些常見的事例包

括：…集資活動」。 

 

上市委員會在首次聆訊中裁定該公司亦違反第 13.09條： 

 

(1) 基於「違反第 2.13(2)條」第(3)段所述的相同理由，有關第二次先舊後新配股 的

資料乃第 13.09(1)條規定的須予披露的資料；  

(2) 有關披露責任於 2009年 12月 13日第二批協議的最後一份簽署時產生；及 

(3) 第(1)及(2)段的情況使該公司有必要最遲在 2009年 12月 14 日早上在交易時段之

前聯絡上市科，告訴上市科該公司正準備再次先舊後新配股、取消復牌申請並要

求繼續停牌以待刊發再次以先舊後新配股的公告。  

由於未能在 2009年 12月 14日要求繼續停牌以待刊發再次以先舊後新配股的公告，該

公司違反了第 13.0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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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董事違反《董事承諾》 

 

上市委員會在首次聆訊中進一步裁定，就該公司違反第 2.13(2)、6.06 及 13.09 條而言，

各有關董事違反《董事承諾》，未有盡力促使該公司遵守《上市規則》。雖然知道及

參與 2009年 12月 9日至 14日期間的首次先舊後新配股及第二批協議下的第二次先舊

後新配股， 

 

(1) 有關董事並未有防止該公司違規； 

 

(2) 他們沒有在首份公告中妥善披露第二次先舊後新配股。他們沒有通知聯交所有關

第二次先舊後新配股的事，或採取任何其他行動務使及確保有關信息在 2009 年

12月 14日上午 9時 30分前向聯交所提供。他們沒有：(a) 取消復牌要求（2009

年 12 月 11 日提出）；及 (b) 要求繼續停牌，以待刊發有關再次以先舊後新配股

的公告；及 

 

(3) 為確保該公司遵守規則，他們實應事前諮詢專業顧問及╱或上市科的意見。 

 

上市委員會在首次聆訊中決定讉責： 

 

(a) 該公司；原因是其違反《上市規則》第 2.13(2)、6.06及 13.09(1)條；及 

 

(b) 各有關董事，即黃先生、劉博士、周先生及張先生；原因是其各自違反《董事承

諾》。 

 此外，上市委員會亦作出指令如下： 

(1) 該公司須(a) 委聘一名令上市科滿意的獨立合規顧問（定義見《上市規則》第三章，

即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持牌或註冊可進行第六類受規管活動的實體，以及其

牌照或註冊證書准許其進行保薦人工作），於往後兩年持續就《上市規則》的合

規事宜提供意見，該聘任須由本新聞稿刊發起計二星期內開始，及(b) 在委聘合規

顧問前向上市科呈交聘約的建議職責範圍供上市科給予意見。合規顧問須向該公

司的審核委員會負責。 

 

(2) 現時仍為該公司董事的黃先生、劉博士及張先生須各自參加由香港特許秘書公會、

香港董事學會或上市科認可的其他培訓機構所提供涵蓋 8個核心課題的 24小時培

訓，及 4小時有關持續責任的培訓。有關培訓須於本新聞稿刊發起計 90日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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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已辭任該公司董事、現時亦非其他聯交所上市公司董事的周先生，(a)日後如要出

任聯交所上市公司的董事，先決條件是必須修讀由香港特許秘書公會、香港董事

學會或上市科認可的其他課程機構所提供涵蓋八個核心課題的培訓 24 小時及涵

蓋持續責任的培訓 4 小時，並於委任生效日期前完成；及(b)於完成培訓後兩星期

內，向上市科提供由培訓機構發出其遵守此培訓規定的書面證明。  

 

(4) 該公司須於每次完成上文第(1)及(2)段所述的每項指令後兩星期內刊發公告，確認

已全面遵守有關指令。該公司刊發公告前須提交公告的擬稿予上市科給予意見及

批准。根據本規定刊發的最後一份公告須確認已全面履行上文第(1)及(2)段所述的

指令。  

 

覆核委員會的決定 

 

覆核委員會維持上市委員會在首次聆訊中的裁決，並通過上市委員會在首次聆訊中向

該公司及各有關董事施加的制裁。 

 

上市上訴委員會的覆核 

 

覆核人士向上市上訴委員會申請進一步覆檢覆核委員會對其作出的裁決及施加的公開

制裁。 

 

裁決及制裁 

 

上市上訴委員會得悉上市委員會 2012年 2月 8日首次聆訊的裁決，及覆核委員會 2012

年 7月 24日的裁決。經考慮覆核人士及上市科的陳述後，上市上訴委員會通過及確認

覆核委員會對覆核人士裁定的違規事項。 

 

上市上訴委員會決定發出：: 

 

(1) 公開聲明，批評該公司違反《上市規則》第 2.13(2)、6.06及 13.09條。 

 

(2) 公開聲明，批評每名有關董事即黃先生、劉博士、周先生及張先生各自違反《董

事承諾》。 

 

此外，上市上訴委員會亦通過覆核委員會的指令，連同因應劉博士及張先生辭任該公

司執行董事及該公司重新委任周先生為執行董事而作出的修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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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該公司須(a) 委聘一名令上市科滿意的獨立合規顧問（定義見《上市規則》第三章，

即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持牌或註冊可進行第六類受規管活動的實體，以及其

牌照或註冊證書准許其進行保薦人工作），於往後兩年持續就《上市規則》的合

規事宜提供意見，該聘任須由本新聞稿刊發起計二星期內開始，以及(b) 在委聘合

規顧問前向上市科呈交聘約的建議職責範圍供上市科給予意見。合規顧問須向該

公司的審核委員會負責； 

 

(2) 現時仍為該公司董事的黃先生及周先生須各自參加由香港特許秘書公會、香港董

事學會或上市科認可的其他培訓機構所提供涵蓋 8個核心課題的培訓 24小時，及

有關持續責任的培訓 4小時。有關培訓須於本新聞稿刊發起計 90日內完成；  

 

(3) 已辭任該公司董事、現時亦非其他聯交所上市公司董事的劉博士及張先生，(a)日

後如要出任聯交所上市公司的董事，先決條件是必須修讀由香港特許秘書公會、

香港董事學會或上市科認可的其他培訓機構所提供涵蓋 8個核心課題的培訓 24小

時及涵蓋持續責任的培訓 4 小時，並於委任生效日期前完成；及(b)於完成培訓後

兩星期內，向上市科提供由培訓機構發出其遵守此培訓規定的書面證明；及  

 

(4) 該公司須於每次完成上文第(1)及(2)段所述的每項指令後兩星期內刊發公告，確認

已全面遵守有關指令。該公司刊發公告前須提交公告的擬稿予上市科給予意見及

批准。根據本規定刊發的最後一份公告須確認已全面履行上文第(1)及(2)段所述的

指令。 

 

上市上訴委員會主要根據上市委員會裁決所載原因作出裁決。上市上訴委員會認為並

無證據顯示該公司及有關董事有誤導市場的意圖，因此決定將覆核委員會施加的公開

譴責制裁減輕為對該公司及有關董事的公開批評聲明。 

 

為免引起疑問，聯交所確認上述公開批評聲明僅適用於該公司及有關董事，而不涉及

該公司董事會其他過往或現任董事。 

 

 

 

2013年 6月 27日 

 


